（2011.09.13）高层建筑结构与抗震课程教学研讨（文本）

王卓：本次活动同老师们探讨一下2010新版《高层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和《建筑抗震设计规范》修订内容的变化情况。
张兴梅：王老师，下午好！各位老师哦，下午好！
王卓：张老师好，欢迎参加研讨！
王卓：2010版《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的主要修改内容：

1．修改了适用范围； 
2．修改了结构平面和立面规则性有关规定； 

3．调整了部分结构最大适用高度，细分了8度地震区房屋最大适用高度； 

4．增加了结构抗震性能设计及抗连续倒塌设计的原则规定； 

5．补充完善了房屋舒适度设计规定； 

6．修改了风荷载及地震作用有关内容； 

7．调整了“强柱弱梁、强剪弱弯”及部分构件内力调整系数；

8．修改完善了框架、剪力墙（含短肢剪力墙）、框架-剪力墙、筒体结构的有关设计规定；

9．修改、补充了复杂高层建筑结构的有关规定；

10．混合结构增加了钢管混凝土、钢板剪力墙设计规定； 

11．补充了地下室设计要求，修改了基础设计规定；

12．修改了结构施工有关规定，增加了绿色施工等要求。
王卓：上述12条修改具体如下

1．调整了设计范围：本规程适用范围调整为10层及10层以上或房屋高度大于28m的住宅建筑结构和房屋高度大于24m的其他民用高层建筑结构。
2．提出了结构抗震性能设计要求和基本方法：见1.0.3条和3.11节。
3．增加了对混凝土、钢筋、钢材材料的要求，强调了应用高强钢筋．高强高性能混凝土以及轻质非结构材料。见3.2节。 

4．调整了房屋最大适用高度要求，增加了8度0.3g抗震设防区的房屋适用高度内容；框架结构高度适当降低；板柱-剪力墙结构高度增大较多。见3.3.2条。 

5．调整了房屋使用的最大高宽比要求，不再区分A级高度和B级高度。见3.3.3条。
6．修改了楼层位移比的计算要求及可以适当放松的条件及限值。见3.4.5条。
7．调整了楼层刚度变化的计算方法和限制条件：见3.5.2条；增加了沿竖向质量不均匀结构的限制：见3.5.6条；增加了竖向不规则结构的限制：见3.5.7条；楼层竖向不规则结构地震剪力增大系数由1.15调整为1.25：见3.5.8条。 

8．明确结构侧向位移限制条件是针对风荷载或地震作用标准值作用下的计算结果，见3.7.3条。
9．增加房屋高度大于150m结构的弹塑性变形验算要求，见3.7.4条。
10．增加了风振舒适度计算时结构阻尼比取值要求，见3.7.6条；增加了楼盖竖向振动舒适度要求，见3.7.7条。
11．调整了结构构件的抗震等级的划分，见3.9.3～3.9.6条。
12．增加了结构抗连续倒塌设计基本要求，见3.12节。
13．对于安全等级为一级或对风荷载比较敏感的高层建筑，承载力设计时，应按100年重现期的风压值采用；正常使用极限状态可采用基本风压（50年重现期）。见4.2.2条。
14．增加了横风向风振效应计算要求。见4.2.8～4.2.9条。
15．扩大了风洞试验判断确定风荷载的范围，对复杂体型和风环境下风洞试验取消了150m房屋高度的限制。见4.2.10条。
16．扩大了考虑竖向地震作用的范围和计算要求。见4.3.2条和4.3.14．4.3.15条。
17．增加了多塔楼结构分塔楼模型计算要求，见5.1.15条。
18．增加了结构弹塑性分析有关要求，见5.5.1条。
19．调整了结构作用组合的有关规定，增加了考虑结构设计使用年限的荷载调整系数。见5.6.1条。
20． 第6章增加了楼梯间的设计要求。见6.1.4．6.1.5条。
上述仅列出主要修订之处，其他修改处详见规范及条文说明。
张兴梅：适用于10层以上或高度超过28m的民用建筑？

答张兴梅老师问题：除了适用于10层以上或高度超过28m的住宅建筑，还有房屋高度大于24m的其他民用高层建筑结构。
高度大于24m的其他高层民用建筑结构是指办公楼、酒店、综合楼、商场、会议中心、博物馆等高层民用建筑，这些建筑中有的层数虽然不到10层，但层高比较高，建筑内部的空间比较大，变化也多，为适应结构设计的需要，有必要将这类高度大于24m的结构纳入到本规程的适用范围。
至于高度大于24m的体育场馆、航站楼、大型火车站等大跨度空间结构，其结构设计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本规程的有关规定可供参考。
另外，由于我国没有在危险地段建造高层建筑的工程实践经验，也没有相应的研究成果，所以本规程也没有制定专门条款针对特殊地段。
张兴梅：王老师，好详细喔。学习了。
王卓：2010版《建筑抗震设计规范》的主要修订内容：

1．补充了关于7度（0.15g）和8度（0.30g）设防的抗震措施规定，按《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调整了设计地震分组；
2．改进了土壤液化判别公式；

3．调整了地震影响系数曲线的阻尼调整参数、钢结构的阻尼比和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隔震结构的水平向减震系数的计算，并补充了大跨屋盖建筑水平和竖向地震作用的计算方法；

4．提高了对混凝土框架结构房屋、底部框架砌体房屋的抗震设计要求；

5．提出了钢结构房屋抗震等级并相应调整了抗震措施的规定；

6．改进了多层砌体房屋、混凝土抗震墙房屋、配筋砌体房屋的抗震措施；

7．扩大了隔震和消能减震房屋的适用范围；

8．新增建筑抗震性能化设计原则以及有关大跨屋盖建筑、地下建筑、框排架厂房、钢支撑—混凝土框架和钢框架—钢筋混凝土核心筒结构的抗震设计规定。取消了内框架砖房的内容。
王卓：本次活动就到这里！感谢张老师的参与！下次活动再见！
